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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邮政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上海市快

递行业协会、上海商学院、上海箱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敏、路欢欢、马娜、冯力虎、余洪伟、何爱国、相峰、孙建英、江平、洪一

玮、陈明、刘斌、丁桂花、于洋、庄智一、廖清新、叶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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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循环共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设计、材质、标识编码、使用及循环共用关键环节和退出处置的

基本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使用管理，其他寄递企业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716.3—2018  包装与环境  第3部分：重复使用 

GB/T 16716.4  包装与环境  第4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GB/T 16716.6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6部分：能量回收利用 

GB/T 23156  包装  包装与环境  术语 

GB/T 39084—2020  绿色产品评价  快递封装用品 

GB/T 43283—2023  快递循环包装箱 

YZ/T 0180—2021  寄递包装射频识别（RFID）应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156和GB/T 43283—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  circulating and sharing express packages 

以循环、共用为目标，在快递服务的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实现共用共享并形成循环使用的包装用品。 

注： “参与主体”可以包括各寄递企业、电商经营者、消费者、包装运营企业、第三方回收机构等。 

4 总则 

4.1 按照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构建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快递包装循环共用系统。 

4.2 各参与主体共同协商，达成对快递包装循环共用的一致性规则。 

4.3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各项指标能够满足循环共用系统各方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快递包装的规格、

材质、卫生、标识等。 

4.4 宜通过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运营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包装调拨、循环、维护等环

节的效率。 

4.5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使用宜满足 GB/T 16716.3—2018 中第 5章的规定。 

5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 

5.1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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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开启方便，易于拆装或折叠。 

5.1.2 具有单元化、标准化的规格尺寸。快递循环包装箱宜符合 GB/T 43283—2023 的要求。 

5.1.3 构件宜实现标准化和通用化，便于维修和更换。 

5.2 材质 

5.2.1 宜优先考虑使用绿色材料或可回收材料生产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并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优

先采用轻量化包装。 

5.2.2 对于直接接触食品的循环共用快递包装，需要考虑满足食品类接触材料的安全卫生需求。 

5.2.3 宜按照 GB/T 39084—2020 中 5.2.5 的规定开展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绿色产品评价。 

5.3 标识编码 

5.3.1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宜统一采用各参与主体可识别的包装循环共用标志。 

5.3.2 宜采用一维条码、二维条码、射频标签等载体形式标识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射频标签的编码及

使用管理宜按照 YZ/T 0180—2021 的要求。 

5.3.3 标识编码信息宜与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运营管理系统相关联。 

5.4 使用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额定荷载量； 

—— 所承载物品品类的储运要求； 

——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使用磨损情况和性能评价等。 

6 循环共用关键环节 

6.1 收寄封装 

6.1.1 根据内装物品的形态、质量选择相应规格的循环共用快递包装，避免过度包装。 

6.1.2 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保护内装物品安全的同时避免或减少对循环共用快递包装造成损伤。 

6.1.3 避免或减少收寄封装环节对胶带等辅助耗材的使用，宜选用绿色可降解耗材。 

6.1.4 宜将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标识编码信息与快递运输单号信息进行关联，并同步录入循环共用快

递包装运营管理系统。 

6.2 周转交接 

6.2.1 周转过程中，宜对循环共用快递包装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和防护措施，避免人为破坏或损伤。 

6.2.2 周转交接时，宜对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规格、数量、完好情况等进行确认。 

6.3 末端回收 

6.3.1 宜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回收制度及流程，明确回收主体及路径模式，合理安排循环共用快

递包装的回收。 

6.3.2 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回收可由寄递企业、第三方回收机构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分别

进行： 

—— 寄递企业可在末端配送过程中将循环共用快递包装进行回收； 

—— 第三方回收机构可通过上门或回收点的方式进行回收； 

—— 消费者可将循环共用快递包装自行送往回收点进行回收。 

6.3.3 建立面向消费者的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回收激励或约束体系，通过信用制度或押金制度等，鼓励

末端消费者积极参与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末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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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合理规划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末端回收路径，可通过与正向配送路径进行统筹整合等方式，降

低快递包装循环共用网络的综合运作成本及碳排放。 

6.3.5 回收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同步消除包装上的个人信息。 

6.4 消毒维护 

6.4.1 宜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清洗消毒制度，根据客户要求对再次投入使用的循环包装进行清洗

或消毒。 

6.4.2 定期对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外观及标签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处理。 

6.4.3 对于出现局部破损的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可采取相应的修复处理措施，经修复检测后再次投入

使用。 

6.5 调拨使用 

6.5.1 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调拨管理体系，根据各服务点的不同使用需求进行合理调配。 

6.5.2 合理规划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调拨使用路径，可综合考虑运输成本、节点流量平衡等因素，按

照就近原则，从包装富余服务点向包装亏缺服务点进行调拨。 

6.5.3 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调拨使用的应急处理预案，保障突发状况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正常供

给及循环共用。 

6.6 信息管理 

6.6.1 可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立循环共用快递包装的运营管理系统。 

6.6.2 宜预留数据通用接口，推进循环共用快递包装信息的互联互通。 

6.6.3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循环共用信息系统和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7 退出与处置 

7.1 退出 

当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需考虑退出循环共用系统： 

—— 无法满足所承载物品的储运要求； 

—— 包装上的标识信息无法识别； 

—— 出现无法修复的损坏； 

—— 其他影响循环共用的情形。 

7.2 处置 

对于损坏后无法修复重复使用的循环共用快递包装，宜按照GB/T 16716.4和GB/T 16716.6的规定，

进行包装材料的循环再生或能量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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